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00 

 

市政府提案 
 

第 2 屆第 3 次定期大會提案 

第 1 號 類別：民政 

案 由：請審議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岡山區公所辦理「岡山區前鋒網球場工程計

畫」總經費 160 萬元，因未及列入本（105）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

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2 高市會民字第 105000078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教育部體育署補助「岡山區前鋒網球場工程計畫」合計 112 萬元，

本市自籌款 48 萬元，總經費為 160 萬元，未及列入年度預算，擬以墊

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教育部體育署 104年 12月 31日臺教體署設（一）字第 1040040341

號暨 105 年 1 月 6 日高市府體處字第 10570029500 號函辦理。 

二、旨揭經費係教育部體育署同意補助「岡山區前鋒網球場工程計畫」合

計 112 萬元，本市自籌款 48 萬元，總經費為 160 萬元，未及列入年度

預算，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因未及時編列於年度預算內。依「直轄

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第 3 款與第 46 點（附件 2）規定，擬採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5

年追加預算或 106 年編列預算歸墊。 

三、附本所提報高雄市政府中央補助款擬先行執行計畫明細表 1 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以墊付方式辦理，並於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

編列預算歸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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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高雄市原住民事務委員會辦理「105

年度推展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顧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632 萬元整，擬

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33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本會辦理「105 年度推展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照

顧計畫」經費計新台幣 632 萬元整，擬請同意採墊付款辦理乙案，敬

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原住民族委員會 104 年 12 月 17 日原民社字第 10400702321 號函

辦理。 

二、本案未及編列 105 年度預算，原住民族委員會核定補助新台幣 537 萬

2,000 元整，本市配合款 94 萬 8,000 元。 

三、為利 105 年度業務執行，擬採「墊付款」辦理，提請 貴會審議同意動

支，並於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補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檢附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函影本（如附件）。 

辦 法：審議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補辦預算。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11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12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13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14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15 

第 3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高雄市六龜區公所辦理「六龜新威勸善

堂山客花語‧楓荔林步道」新臺幣 462 萬元，市政府自籌 88 萬元，合

計 55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60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六龜區公所辦理「六龜新威勸善堂山客花語‧楓

荔林步道」新臺幣 462 萬元，本府自籌 88 萬元，合計 550 萬元，擬採

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5 日客會產字第 1040017128 號函辦理。 

二、為整治閒置腹地，提高整體客屬休憩及景觀環境品質，並提供當地居

民、勸善堂信眾及六龜學童舒適安全、優質綠化的文化生態教育休憩

場地，本市六龜區公所提報「六龜新威勸善堂山客花語‧楓荔林步道」，

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84％計 462 萬元，本府自籌 16％計 88 萬元，合計

550 萬元，茲因本府 105 年未編列此自籌款，擬請同意先行辦理墊付，

並於 105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2 月 8 日第 25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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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高雄市美濃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美濃區

獅子頭圳水文化空間及活動營造可行性評估計畫」新臺幣 58 萬元，市

政府自籌 12 萬元，合計 7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60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高雄市美濃區獅子頭圳水文化

空間及活動營造可行性評估計畫」新臺幣 58 萬元，本府自籌 12 萬元，

合計 7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5 日客會產字第 1040017128 號函辦理。 

二、為規劃本區獅子頭整體文化景觀與親水環境，勾勒獅子頭圳歷史文化

紋理，帶動地方發展活絡地方經濟，本市美濃區公所提報「高雄市美

濃區獅子頭圳水文化空間及活動營造可行性評估計畫」，獲客家委員

會補助 84％計 58 萬元，本府自籌 16％計 12 萬元，合計 70 萬元，茲

因本府 105 年未編列此自籌款，擬請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並於 105 年

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2 月 8 日第 25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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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杉林區公所辦理「月眉黃家伙房

周邊環境綠美化規劃設計暨工程案」新臺幣 537 萬元，市政府自籌 103

萬元，合計 64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61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理「月眉黃家伙房週邊環境綠美化

規劃設計暨工程案」新臺幣 537 萬元，本府自籌 103 萬元，合計 640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5 日客會產字第 1040017128 號函辦理。 

二、為營造杉林區最有特色的客家（黃家）伙房，將週邊環境整體綠美化，

打造杉林最佳伙房觀光景點，並帶動地方觀光經濟，本市杉林區公所提

報「月眉黃家伙房週邊環境綠美化規劃設計暨工程案」，獲客家委員會

補助 84％計 537 萬元，本府自籌 16％計 103 萬元，合計 640 萬元，茲

因本府 105 年未編列此自籌款，擬請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並於 105 年追

加（減）預算或 106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2 月 22 日第 25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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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高雄市杉林區公所辦理「杉林客家信仰

中心-樂善堂周邊客家生活環境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新臺幣 60 萬

元，市政府自籌 12 萬元，合計 72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61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杉林區公所辦理「杉林客家信仰中心-樂善堂週邊

客家生活環境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新臺幣 60 萬元，本府自籌 12 萬元，

合計 72 萬元，擬採墊付款方式辦理乙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5 日客會產字第 1040017128 號函辦理。 

二、為使具百年歷史的樂善堂週邊環境綠美化，型塑杉林區最有特色的客

家廟宇，打造在地客家文化及綠核心亮點，本市杉林區公所提報「杉

林客家信仰中心-樂善堂週邊客家生活環境改造工程規劃設計案」，獲

客家委員會補助 84％計 60 萬元，本府自籌 16％計 12 萬元，合計 72

萬元，茲因本府 105 年未編列此自籌款，擬請同意先行辦理墊付，並

於 105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補列預算轉正。 

三、本案業經本府 104 年 12 月 22 日第 253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客家委員會同意補助核定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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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行政院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2016 客庄 12 大

節慶-美濃白玉蘿蔔季」經費 250 萬元，市政府自籌 55 萬元，合計新

台幣 305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85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客家委員會補助本市美濃區公所辦理「2016 客庄 12 大節慶-美濃白玉

蘿蔔季」經費 250 萬元，本府自籌 55 萬元，合計新台幣 305 萬元，擬

先行墊付執行，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客家委員會 104 年 11 月 9 日客會文字第 1040017242E 號函辦理。 

二、為彰顯客庄在地特色文化，本市美濃區公所規劃於 105 年 11 月舉辦

「2016 客庄 12 大節慶-美濃白玉蘿蔔季」活動，並以美濃在地產業-

白玉蘿蔔為活動主軸，融入客家風俗、產業及美食，藉以提升觀光旅

遊效益。 

三、本案獲客家委員會補助 250 萬元整，餘 55 萬元由本府自籌，合計 305

萬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於 105 年追加（減）預算或 106 年補列預算轉

正。 

四、本案業經本府 105 年 3 月 15 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五、檢陳客家委員會核定補助函影本乙份。 

辦 法：審議經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暨補辦預算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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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社政 

案 由：請審議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

會 104 年度決算書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31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5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照案通過。 

復  文  字  號：105.6.15 高市會社字第 105000073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提送本府客家事務委員會主管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

104 年度決算書，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本府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據「決算法」第 22 條第 2 項規定，政府捐助基金累計超過百分之五

十之財團法人及日本撤退臺灣接收其所遺留財產而成立之財團法人，每

年應由各該主管機關將其年度決算書，送立法院審議。又「決算法」第

31 條規定，地方政府決算，另以法律定之，前項法律未制定前，準用

本法之規定。 

三、財團法人高雄市客家文化事務基金會係於民國 89 年成立，由本府全額

捐助新台幣 3 仟萬元，並以定存方式存入銀行，以孳息來支應會務運作。 

四、該會預估 104 年度業務總收入 365 萬 4,602 元（含基金 3,000 萬元之

孳息），業務總支出 367 萬 8,662 元，產生短絀 2 萬 4,060 元，累積賸

餘為 1 萬 585 元。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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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度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

程經費 1,239 萬元（中央補助 854 萬 9,1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84 萬

9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90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 105 年度簡易自來水供水改善工程

經費 1,239 萬元（中央補助 854 萬 9,100 元、市政府配合款 384 萬 9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為改善本市簡易自來水設施，本府本（105）年度提報簡易自來水改善

工程計畫，向水利署申請補助經費辦理，水利署核定本府 6 件簡易自來

水改善工程經費總計 1,239 萬元，本府財力等級第三級，依「無自來水

地區供水改善計畫簡易自來水工程及系統營運補助申請及管考作業要

點」規定，補助本府 69％(854 萬 9,100 元)，餘 31％（384 萬 900 元）

由本府自籌。 

二、旨揭補助經費未及納入本（105）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依據「直

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本案「應敘明理由，陳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

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是以，將是項經費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

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三、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15 日本府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四、檢附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各項費用明細表。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57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58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59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60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61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62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63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464 

第 1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5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

補助計畫」經費 1,565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 1,080 萬元、市政府

配合款 485 萬 3,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90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本府辦理 105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

助計畫」經費 1,565 萬 3,000 元整（中央補助 1,080 萬元、市政府配

合款 485 萬 3,000 元），擬先行墊付執行案。  

說 明： 

一、經濟部水利署基於改善未接用自來水地區民眾用水品質，依據「自來

水法」、「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辦法」及「無自來水地區供水改

善計畫第二期(101～105 年)(第一次修正)」於 104 年 7 月 29 日公告

「104～105 年度自來水用戶設備外線補助計畫」。 

二、本（105）年度本府獲水利署核定補助 1,080 萬元（69％），本府財力

等級第三級，依規編列配合款 485 萬 3,000 元（31％），總計 105 年度

執行經費為 1,565 萬 3,000 元整。 

三、旨揭補助經費未及納入本（105）年度預算，擬先行墊付執行。依據「直

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本案「應敘明理由，陳報直轄市、

縣（市）政府送請議會同意後，始得支用」，「直轄市、縣（市）政府

應於支用當年度辦理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如未及於當

年度辦理者，至遲應於次一年度總預算、追加預算或特別預算予以納

入，並進行帳務轉正。」是以，將是項經費納入 105 年度追加（減）預

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四、本案業經 105 年 3 月 15 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在案。 

五、檢附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各項費用明細表。 

辦 法：提請貴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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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  

委員會審查意見：民政委員會：照案通過。 

社政委員會：一、照案通過。 

二、陳議員麗娜、方議員信淵保留發言權。 

財經委員會：照案通過。 

教育委員會：照案通過。 

農林委員會：照案通過。 

交通委員會：照案通過。 

保安委員會：照案通過。 

工務委員會：照案通過。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7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 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  

說 明： 

一、依據預算法第 96 條準用同法第 70 條規定辦理。 

二、104 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編列 5 億元，各機關依預算法第

70 條規定動支計 66 案，金額 4 億 9,556 萬 6,219 元。 

三、本案提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3 日第 261 次市政會議通過。 

四、檢送「104 年度高雄市地方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260份，如

附件。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知各動支機關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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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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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 計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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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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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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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小段 147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3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小段 147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3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民生一路 392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特定商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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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 1614、16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35、34(合計 16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2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三小段 1614、16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35、34(合計 16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

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82 號、新興區中

山一路 80-1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15 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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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小段 162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小段 1620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4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76 號，土地都市

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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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小段 162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新興段 3小段 1621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12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 74 之 1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5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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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一小段 1386、1386-9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90、18(合計 108)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

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不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87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新興區大統段一小段 1386、1386-9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90、18(合計 108)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

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項第 1 款：「出租之基地

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法

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經提貴會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次會議決議：不

同意辦理，惟查毗鄰土地除同段 1386-7 地號(現況出租)為市有土地外，

餘均為私有土地，無收回整體開發實益。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新興區

中山一路 14-27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五種商業區、第二種特

定商業專用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3 月 15日第 264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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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 小段 622-67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3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三塊厝段 1 小段 622-67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為 35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南台路 208 巷 2 號，土地

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3 人共同承租，其中 2 位同意由

另 1 位單獨承購。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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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水源段 931-1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51.0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三民區水源段 931-12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51.0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第 5 款規定：「出售

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三民區水源路 140-2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522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523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524 

第 1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25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3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金區文東段 1255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32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金區成功一路 284 巷 33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2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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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61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5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6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613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為

59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基

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福德三路 118 巷 64 號，土

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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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056、1057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130、35(合計 165)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苓雅區福裕段 1056、1057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

土地，面積分別為 130、35(合計 165)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

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第 5 款規定：「出售

後剩餘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併同讓售予原買受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苓雅區河南路 11 巷 26 弄 1、

2 號、河南路 11 巷 24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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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鹽埕區鹽中段 315、3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分別為 86、14(合計 10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鹽埕區鹽中段 315、3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

地，面積分別為 86、14(合計 100)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

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鹽埕區瀨南街 205 號，土地都

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4 種商業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534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535 

  



高雄市議會公報 第 11 卷 第 12 期 

 9536 

第 23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旗津區中興段 20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0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71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旗津區中興段 204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106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旗津區中洲二路 154-11 號，

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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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1 小段 1052-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08.0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1 小段 1052-7 地號 1 筆出租市有非公

用土地，面積為 108.01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經提貴會第 2 屆第 2 次定期大會第 47 次會議決

議：不同意辦理，惟查毗鄰同段 1052、1052-5、-6、-8、-9、-10

地號已完成處分程序，無收回整體開發實益。地上建物門牌為高雄

市前鎮區翠亨北路 568、568 之 1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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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2 小段 215、2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44、68(合計 312)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不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不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前鎮區瑞南段 2 小段 215、216 地號 2 筆出租市有非

公用土地，面積分別為 244、68(合計 312)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

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1 款：「出租之

基地已建有房屋者，得讓售與承租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出租市有土地建物門牌為高雄市前鎮區瑞福路 132-1、132-2、

132-3 號、瑞安街 62-1 號，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 3 種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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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6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竹頭角段 2369-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8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4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美濃區竹頭角段 2369-1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

面積為 8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7 款：「各級政

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因公需要之不動產，得讓售予該機關或機

構。」。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上為水塔，為美濃地區居民飲用水之需，土地編定為

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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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5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5.8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5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5.89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799-15 地號與道

路間，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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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6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

積為 5.0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6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5.0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799-14 地號與道

路間，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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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4.4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7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7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4.4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799-13 地號與道

路間，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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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號 類別：財經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8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4.0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5 月 25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3 次定期大會第 31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6.4 高市會財字第 1050000688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大寮區翁園段 803-8 地號 1 筆市有非公用土地，面積

為 4.07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讓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依據本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與私有

土地交雜且無法單獨利用之土地，得讓售予鄰地所有權人。」。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

依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市有土地無法單獨利用，交雜於申購人同段 799-12 地號與道

路間，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住宅區。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2 月 2 日第 259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出售清冊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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